附件1

广安区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
	指标名称
	指标
属性
	计算单位
	计划指标
	完成

	一、地区生产总值
	预期性
	%
	7.5
	8.3

	其中：第一产业增加值
	预期性
	%
	3.5
	7

	第二产业增加值
	预期性
	%
	7.9
	8.7

	第三产业增加值
	预期性
	%
	8.5
	8.6

	二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
	预期性
	%
	8.5
	11

	三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
	预期性
	%
	7
	10

	四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	预期性
	%
	8.5
	18.5

	五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	预期性
	%
	2.6
	11.3

	六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预期性
	%
	5
	8.5

	七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预期性
	%
	8
	10.5

	八、进出口总额
	预期性
	亿元
	1.5
	0.46

	九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
	预期性
	—
	103.5以内
	103.5以内

	十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
	预期性
	人
	7000
	7456

	十一、城镇调查失业率
	预期性
	%
	6以内
	6以内

	十二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
	预期性
	%
	增加1.4
	增加0.73

	十三、粮食产量
	预期性
	万吨
	33以上
	33.6

	十四、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
	约束性
	—
	省市下达目标
	完成省市
下达目标

	十五、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
	约束性
	—
	省市下达目标
	低于省市下达目标1.1个百分点

	十六、国控省控考核断面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
	约束性
	—
	省市下达目标
	完成省市
下达目标

	十七、森林覆盖率
	约束性
	—
	省市下达目标
	完成省市
下达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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